苏规工〔2018〕14号
关于进一步优化电力管线规划审批
相关事项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进一步优化电力接入营商环境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苏府办〔2018〕227号）的要求，为改善我市电力接入营商环境，进一步简化电力管线规划审批手续，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审批流程

根据《苏州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电力管线工程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申报规划方案，领取规划方案技术审查意见书；二是申报施工图，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中姑苏区范围内项目为领取建设工程提前服务规划意见，建设单位凭提前服务规划意见及其它相关材料至市行政审批局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吴中区、相城区、高新区和太湖度假区范围内的项目，由市行政审批局委托各规划分局代为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按照苏府办〔2018〕227号文的要求，我局在收到符合相关要求的申报材料后，4个工作日内核发规划方案审查意见书，2个工作日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为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缩短审批时间，一是配合供电部门开展联合踏勘，提前服务，尽快帮助确定电力接入路径方案；二是针对比较简单的电力管线工程，建设单位可直接申报施工图等相关材料，直接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 申报材料

1.核发规划方案技术审查意见书

（1）建设项目报建申请表

（2）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3）规划设计方案2份

（4）地下管线探测报告1份

（5）包含规划设计方案电子文档的光盘1张

2.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建设项目报建申请表（姑苏区范围内项目提供给市行政审批局）

（2）建设单位基本信息材料（姑苏区范围内项目提供给市行政审批局）
（3）施工图2份（包含管线断面图，姑苏区范围内项目3份）

（4）包含施工图电子文档的光盘1张

（5）地下管线竣工测量合同1份
（6）涉及轨道、河道、绿化、管廊、文物、高速公路、铁路等时需提供相关管理部门意见
3.相关要求
（1）设计图纸CAD图应采用苏州坐标系，以现势地形图和现状管线为底图

（2）管线路径、施工方式、横、纵断面图、设计说明等应表述清楚

（3）与其他管线及建（构）物之间的水平和垂直净距须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特殊情况下不能满足时要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并征求相关管线单位的同意。
苏州市规划局
2018年9月5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吴晓东副市长、汪香元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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